
格比星连锁商行加盟合同书

甲方：广州格比星连锁商行（祥鑫）公司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加盟格比星连锁机构，销售相关商品达成以下协议：

　　一、加盟要求：

　　乙方要有良好的社会商业圈，店面要在人流比较多的地段，经营面积不得小于 10 平方米，有一定的经营理念和积极的发展心态。

　　二、甲方授权乙方为格比星连锁商行        区域指定连锁加盟店，从2011年_5_月_1_日起到2012年_5_月_1_日止，合同期满以后可优先续约。

　　三、甲乙双方在合同限期内各自承担民事责任，互相之间产权及归属关系，但乙方必须按甲方的统一模式进行管理，乙方在其加盟店中只能经营格比星连锁商行总部批准的电玩品牌商品。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为乙方提供统一的门头喷绘设计图，室内所经营品牌的部分灯箱片设计图。宣传彩页、手册、形象展架、工牌若干。长期多次培训店员，所需的资料和开业当天工作人员、特价商品由甲方提供。

　　应向乙方提供统一的商号，装修设计及管理制度。

　　甲方不得在乙方区域内设立同等级别的连锁店。

　　甲方按商品的加盟价格向乙方供货(甲方保留因国际市场材料价格导致相应调整供货价的权利)。

　　甲方确保提供产品的质量，产品保质期内如出现质量问题，概由甲方负责。

　　甲方有新的产品推出应优先由乙方在该区域代理。

　　为乙方提供授权书、商标使用证。

　　厂方、甲方不定期在乙方所在区域投放广告(以静态广告为主)并加注乙方地址，有偿为乙方提供经营所需的包装袋、工服等经营消耗品。

甲方定期检查、监督管理加盟店，有权对违规加盟店进行处罚、解除和约。
甲方为乙方提供的电玩主机产品,如乙方在三个月内销售不出去的可按当时产品价值置换同等价值的产品。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获得所在区域经营格比星连锁商行产品的权利，商标的使用权。

　　乙方提供在当地工商部门核准经营的相关文件和本人身份证明。

　  乙方一次性缴纳保证金1000元，当本协议到期不续签的话将退还给乙方。乙方每月交纳一次管理费200元，免交半年管理费。

　　乙方连续2个月无进货时，甲方将有权取消乙方的加盟资格。

　　乙方若有跨区销售行为，一经证实，甲方将会把产品收回，并处以罚款。

　　乙方店中不得经营其他连锁店的商品，违规者罚款500元并限期退回私进品牌，严重者没收全部押金并解除加盟。

　　为保护区域利益，乙方不得私自变动价格。

　　严禁在加盟区域外使用格比星连锁商行商标，如乙方私自进货、滥用商标，被顾客投诉两次以上或造成严重后果，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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